
第六条  纳税人必须在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占用耕地之日起30日内缴纳耕地占用税。

纳税人按有关规定向土地管理部门办理退还耕地的，已纳税款不予退还。

第七条  下列经批准征用的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一）部队军事设施用地；

（二）铁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和停机坪用地；

（三）炸药库用地；

（四）学校、幼儿园、敬老院、医院用地。

第八条  农村革命烈士家属、革命残废军人、 鳏寡孤独以及革命老根据地、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远贫困山

区生活困难的农户，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住宅纳税确有困难的，由纳税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地乡（镇）人民

政府审核，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给予减税或者免税。

第九条  耕地占用税由财政机关负责征收。土地管理部门在批准单位和个人占用耕地后，应及时通知所在地

同级财政机关。获准征用或者占用耕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向财政机关申报

纳税。土地管理部门凭纳税收据或者征用批准文件划拨用地。

第十条  对获准占用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未在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向财政机关申报纳税的，从滞纳之

日起，按日加收应纳税款 5‰的滞纳金。

第十一条  对单位或者个人获准征用或者占用耕地超过两年不使用的，按规定税额加征两 倍 以下 耕 地占用

税；对未经批准或者超过批准限额、超过农民住宅建房规定标准的，由土地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 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纳税人同财政机关在纳税或者违章处理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必须首先按照财政机关的决定缴纳税

款和滞纳金，然后在10日内向上级财政机关申请复议。上级财政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诉人的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

答复。申诉人对答复不服的，可以在接到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三条  占用鱼塘、园地、菜地及其他农业用地建房或者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条例的规定不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

第十五条  本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实施办法，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的规定，结

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六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财政法规 财政部、国家物价局印发《关于加强对内部

宾馆、饭店和招待所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1987年 3 月 7 日  （87）财文字第32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我部、局制定的《 关于加强对内部宾馆、饭店和招待所收费管理的意见》 业经国务院批准，现印发给你们，

请按照执行。

附： 《 关于加强对内部宾馆、饭店和招待所收费管理的意见》

关于加强对内部宾馆、 饭店和招待所收费管理的意见

在开放、搞活、改革的新形势下，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所属的内部宾馆、饭店和招待所（以下简称招待

所），不但承担了本系统人员出差、 开会的接待任务，还向社会开放，对缓和社会上“住宿难”的问 题起 了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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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用。但是，一些部门和单位片面追求招待所 “高档化”，兴建、改装许多豪华客房，致使客房、会议室、礼

堂和伙食的收费标准不断提高，既大大增加了行政、事业费和企业管理费开支，同时也助 长了一些 干 部贪图享

受、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不利于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招待所的主要任务是为出差、 开会人员提供服务，其设施应以实用、卫生为原则，不应片面追求“高档

化”，如在客房内装置空调器
、

电冰箱、地毯等。从现在起，除客房正常的维修和设备更新外，各机关、团体和

企事业单位及所属招待所不得再新建或者改建高档客房。

二、招待所的客房、会议室、礼堂等收费标准，应根据房屋结构、附属设施、房间面积、设备条件、采光通

风、 自然环境和所处地理位置以及服务水平等因素，本着保本微利的原则，并比当地同等类型的国营内宾旅店低

一至二个等级制定。旺季可在不超过10%的幅度内向上浮动，淡季向下浮动幅度不限。

三、招待所的伙食要经济实惠，照顾一般职工的生活水平和经济负担能力。伙食收费标准应按不盈不亏的原

则确定，并不准加收额外的管理费等。客人伙食必须单独核算， 不得克扣客人伙食用于请客招待和送礼，也不得

以客房床位收入等补贴客人伙食。

四、招待所要按照企业化管理的方向，进一步加强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逐步 实现 经济 自 立，自负盈

亏。同时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提高，也不得随意增加额外的收费项目。

五、由各地物价部门按物价管理分工权限的规定，会同财政和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研究核定本地区招待所的

具体收费标准，并监督落实。凡是违反物价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和增加额外收费 项目的，应 按国务院

《 物价管理暂行条例》 和国家物价局《 对违反物价纪律实行经济制裁的暂行规定（修订）》 进行严肃处理，其非

法收入如数退还用户，无法退还的予以没收并上缴财政，对情节严重的还应处以罚款。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也要按此精神. 加强对所属招待所的管理。
各级物价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上述精神， 对招待所的收费情况认真组织进行一次检查。各地要在今年四

月底前将检查落实情况报财政部、国家物价局。

财政法规财政部关于抓好国营企业增产节约、

增收节支和扭亏增盈工作的通知

1987年 3 月24日  （87）财工字第63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经委（计经委），加发南京市财政局、

经委：

1986年的经济形势是好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下降，可比产品成本升高，工业企业在生

产增长9.2% 的情况下，实现的利税比上年减少0.2% ，企业亏损额增长65% ，商业企业实现利润减少19.2% ，影

响了全国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1987年，全国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深化企业改革，努力增产节约，全面提高效益。完成这个中心任务，

对增加财政收入，节约财政支出，争取财政平衡，确保经济稳定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所有企业都要深入开展

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通过改善企业经营机制来挖掘潜力，切实做到：工业方面，可比产品成本比上年降低

2 %（原材料消耗下降 2 % ，企业管理费和车间经费节减10%），销售利润率提高1.5% ，亏损额下降30%；商业

方面，商品流转费比上年降低 2 % ，亏损额下降20%。在此基础上，实现利税总额要有较多的增加。

为此，必须在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中，抓紧做好以下工作：

一、深化改革，进一步搞活企业。各地区、 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国 务 院 关 于深化企业改革的若干规定

〔国发（1986）103号〕，把工作重心转到深化企业改革，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增强企业活力上来。帮助企

业改善内部经营机制，挖掘生产潜力，提高经济效益。

二、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切实把生产和流通搞活。各级经委、 财政部门，特别是企业主管部门都要积极指导

和帮助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努力增产增收。所有生产企业都要认真研究市场需求变化情况，大力增产适销对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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